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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
2．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4499号上海康桥万豪酒店会议室6。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晓东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30名，代表股份 507,892,52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8.399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6人，代表
股份429,356,6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91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
表224人，代表股份78,535,8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84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2,1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3%；反对

102,5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7,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5,9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5%；反对102,5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6%；弃
权7,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1,52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1%；反对

103,10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7,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5,26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7%；反对103,10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3%；弃
权7,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2,9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反对

101,3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8,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6,7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5%；反对101,3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弃
权8,2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1,6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

102,8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8,0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5,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8%；反对102,8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0%；弃
权8,0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0,8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0%；反对

102,9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8,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4,6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8%；反对102,9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1%；弃
权8,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1,62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

102,70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8,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5,36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8%；反对102,70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弃
权8,2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800,8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0%；反对

82,0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9,6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44,6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3%；反对 82,0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5%；弃
权9,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7,777,4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3% ；反

对100,3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14,700股，占与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1,2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5%；反对100,3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8%；弃
权14,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67,54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反对

109,58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15,400股，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11,28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9%；反对109,58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5%；弃
权15,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十）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2,5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3%；反对

100,1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9,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6,3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0%；反对100,1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弃
权9,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76,9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反对
101,4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14,100股，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0,7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29%；反对101,4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弃
权14,1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76,62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反对

101,50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14,400股，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20,36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24%；反对101,50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弃
权14,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十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若干制度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503,992,54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21%；反对

3,886,08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51%；弃权 13,900股，占与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4,636,28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342%；反对3,886,08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81%；
弃权13,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2．《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03,991,64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9%；反对

3,886,18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52%；弃权 14,700股，占与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4,635,38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330%；反对3,886,18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83%；
弃权14,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73,18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5%；反对

103,94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弃权15,400股，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416,92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0%；反对103,94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3%；弃
权15,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618,556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1%；反对

259,16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弃权14,800股，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262,296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12%；反对259,16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0%；弃
权14,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张霞律师、于凌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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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2025年 4月 25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5年5月19日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
049,368,955股减少至1,048,548,555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049,368,955元减少
至 1,048,548,555元。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百润股份：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更新后）》（公告编号：2025-012）。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的
回购和注销，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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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武汉市东西湖金山大道1310号）A栋A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9

33,119,049

17.707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

事长温伟先生主持。所有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范莉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41,899

比例（%）

99.1631

反对

票数

236,150

比例（%）

0.7130

弃权

票数

41,000

比例（%）

0.123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57,299

比例（%）

99.2096

反对

票数

217,350

比例（%）

0.6562

弃权

票数

44,400

比例（%）

0.134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40,099

比例（%）

99.1577

反对

票数

238,250

比例（%）

0.7193

弃权

票数

40,700

比例（%）

0.123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44,799

比例（%）

99.1719

反对

票数

220,150

比例（%）

0.6647

弃权

票数

54,100

比例（%）

0.163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748,499

比例（%）

98.8811

反对

票数

336,950

比例（%）

1.0173

弃权

票数

33,600

比例（%）

0.101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99,449

比例（%）

99.3369

反对

票数

185,300

比例（%）

0.5594

弃权

票数

34,300

比例（%）

0.1037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482,651 80.5482 322,550 17.5232 35,500 1.9286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755,199

比例（%）

98.9013

反对

票数

304,650

比例（%）

0.9198

弃权

票数

59,200

比例（%）

0.17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
度薪酬及2025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
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70,151

1,621,101

1,482,651

1,476,851

比例（%）

79.8690

88.0697

80.5482

80.2330

反对

票数

336,950

185,300

322,550

304,650

比例（%）

18.3055

10.0668

17.5232

16.5507

弃权

票数

33,600

34,300

35,500

59,200

比例（%）

1.8255

1.8635

1.9286

3.21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关联股东温伟、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王政已回避表决；
2、已对议案5、6、7、8进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一宏、姚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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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孙公司开立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33号）核准，塞力斯医疗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2020年8月21日公开发行面值总额54,331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543,31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3,
298,679.25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0年 8月 27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8月 27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20）010054号验
资报告审验，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
发行费用（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32,698,000.00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
存储并与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
设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控股子
公司四川塞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塞力斯”）和控股孙公司四川塞
力医智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医智通”）于近日与保荐机构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及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上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5月19日，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户名

四川塞力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塞力医智
通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环
岛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环
岛支行

银行账号

128918339510001

128918335610001

专户用途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
（SPD）业务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
（SPD）业务

存储金额（元）

0

53,689.17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主体
甲方一：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甲方二：四川塞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塞力医智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二）主要内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经各方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专户信息详见
上表），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 2020年可转债募投项目一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
务（SPD）业务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二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如以存单方
式存储募集资金,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监
管事宜。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
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二和乙方应
配合丙方对专户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
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丙方出具的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丙方。

6、甲方二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甲方二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
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
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
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
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
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以诉讼

方式解决。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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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23日（星期五）至 5月 29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thalys.net.
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29
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10:00-11: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
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温伟先生

董事兼总经理：王政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范莉女士

财务总监：沈燕女士

独立董事：施先旺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至5月29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thalys.net.cn）向公

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27-83386020
邮箱：ir@thalys.net.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

定，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的公司股份15,666,404股不享有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根据“按照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51,954,369股剔
除已回购股份15,666,404股后的436,287,9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0.00元（含税）。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
算时，每 10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436,287,965/451,954,
369*10=9.653363元，每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436,287,965/
451,954,369=0.9653363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9653363元/股。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5
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0元（含税），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本总额不会发生变化。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为15,666,404股。自本公告

披露日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不会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以固定比例方式分配，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5,

666,404股后的436,287,9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0元人民币现
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9.0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

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2.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6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

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0*****373

01*****438

01*****795

03*****102

股东名称

石聚彬

石聚领

湛明乾

马军伟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6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3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省新郑市中华北路199号好想你总部大楼7楼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豆妍妍
咨询电话：0371-6258996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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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5年 05月 19日(星期一)上午 09:
30-11: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采用网络直播方式召开了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关于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5年04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
布了《关于召开 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3）。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05月19日，公司董事长盛守祥、总经理闫英山、独立董事钟志刚、董

事会秘书丁泽涛、总会计师刘水超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就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与投资者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

下:
问题1：高管您好。请问贵公司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谢谢。
公司回复：您好！公司目前业绩欠佳，但公司一直在积极努力，开拓市场，

寻求突破，争取尽早回报股东。谢谢！
问题 2：高管您好，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谢

谢。
公司回复：您好，公司正在对外积极拓展市场、适应市场，对内降本增效、加

大开发力度，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盈利能力。谢谢！
问题3：高管您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期行业整体和行业内其他主要企业

的业绩表现？谢谢。
公司回复：您好，2024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

下，我国印染产业展现出强劲韧性。国际层面，贸易壁垒高筑与产业链重构压
力持续传导，叠加主要经济体需求收缩，形成显著外需约束；国内方面，新旧产
业动能转换过程中的阶段性矛盾显现，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企业面临成本承压
与市场开拓的双重考验。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
我国印染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产能平稳释放，出口逆势增长，智
能化与绿色化转型提速，高附加值产品竞争力增强，市场信心和发展预期有所

改善。
2025年，全球经济复苏或仍将在多重变量交织中艰难推进。美欧主导的

“近岸化”“友岸化”贸易体系将加速重构全球产业链，我国纺织印染企业或将面
临订单缩减、客户流失、成本攀升等一系列问题。此外，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
月推行的全球对等关税政策，对中国纺织印染行业构成多维度的冲击。这一政
策以“基准关税+对等关税”的叠加模式，显著推高了中国输美商品的综合税率，
直接冲击行业的核心出口市场，企业短期内面临订单锐减和利润压缩的双重压
力，其反复性也进一步放大了行业风险，增加了企业的决策难度。转口贸易作
为传统避险路径在此次政策中同样受阻。虽然目前中美双方谈判取得一定效
果，但关税暂停期限仅有90天，后期如何发展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谢谢！

问题4：高管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谢谢。
公司回复：您好，2025年，全球经济复苏或仍将在多重变量交织中艰难推

进。美欧主导的“近岸化”“友岸化”贸易体系将加速重构全球产业链，我国纺织
印染企业或将面临订单缩减、客户流失、成本攀升等一系列问题。此外，特朗普
政府于2025年4月推行的全球对等关税政策，对中国纺织印染行业构成多维度
的冲击。这一政策以“基准关税+对等关税”的叠加模式，显著推高了中国输美
商品的综合税率，直接冲击行业的核心出口市场，企业短期内面临订单锐减和
利润压缩的双重压力，其反复性也进一步放大了行业风险，增加了企业的决策
难度。转口贸易作为传统避险路径在此次政策中同样受阻。虽然目前中美双
方谈判取得一定效果，但关税暂停期限仅有90天，后期如何发展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谢谢！

三、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 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请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公司对长
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相关信息请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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